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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关于整改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披露了《关于嘉陵摩托美洲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整改报告》，根据整改事项
推进计划的安排，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整改进展情况如下：

一、公司已制订了《境外子公司管理办法》、《境外子公司财务负责人管
理办法》。

二、 本公司原定于
８

月底前向嘉陵摩托美洲有限公司派出财务人员，因
邀请函原因，财务人员推迟于

９

月赴美。

三、本公司拟于
１１

月底前向嘉陵摩托美洲有限公司派驻
１

名财务负责人，目
前，公司选派的

３

名具备海外工作能力的人选已在进行签证办理的准备工作。

四、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嘉陵摩托美洲有限公司收款
６０

万美元。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
ＯＯ

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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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２７，５６４，７０８股，占总股本的１２．５６％；

２、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２００９年９月２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一）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采用大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高投集团）

注入现金、豁免债务，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向高投集团支付股份和本公司用资本公积金向
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本的对价安排方式。 具体方案如下：

１、 本公司用资本公积金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的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
体流通股股东每１０股定向转增３股，转增股份总数为２，５９２万股。

２、高投集团豁免本公司对其１．１亿元的债务，同时向本公司注入３，７５０万元现金，以
此作为其所持股份获得流通权的对价安排。

３、 除高投集团以外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将其所持本公司非通股股份的３５％支付给
高投集团，以此作为其所持股份获得流通权的对价安排。

（二）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２日召开的２００６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
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２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
行情况

１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１、 承诺豁免本公司对其１．１

亿元的债务，同时向本公司
注入３，７５０万元现金。 ２、追
加承诺将其截止２００８年７月
１２日持有的本公司２１９４．８

万股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自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３日起继续锁定
两年。

在限售期内，履行了承
诺并依据追加承诺办
理了延长２１９４．８万股股
份限售期的登记手续。

２

成都鑫同盛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１、 承诺将其所持本公司非
流通股股份的３５％支付给
高投集团。

在限售期内，履行了承
诺。

３ 四川中地发展有限公司 ２、未做出追加承诺。

４ 李福平
５ 黄鹤
６ 李德宜
７ 李慧
８ 阮晓蓉
９ 吕秀清
１０ 孟礼庭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２００９年９月２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２７，５６４，７０８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１２．５６％；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

１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４８８７０３００ ２６９２２３００ ４４．８２ １６．８９ １２．２７ ０

２

成都鑫同盛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１５６０００ １５６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１０ ０．０７ ０

３ 四川中地发展有限公司 １２４８００ １２４８００ ０．２１ ０．０８ ０．０６ ０

４ 李福平 １５６０００ １５６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１０ ０．０７ ０

５ 黄鹤 ６５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０３ ０

６ 李德宜 ７９２４８ ７９２４８ ０．１３ ０．０５ ０．０４ ０

７ 李慧 ２１０６０ ２１０６０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１ ０

８ 阮晓蓉 ２６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１ ０

９ 吕秀清 ６５００ ６５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１０ 孟礼庭 ７８００ ７８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合 计 ４９５１２７０８ ２７５６４７０８ ４５．８９ １７．２９ １２．５６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国家持股 ４，８００，０００ ２．１９％ ０ ４，８００，０００ ２．１９％

２、国有法人持股 ４８，８７０，３００ ２２．２７％ －２６，９２２，３００ ２１，９４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５，０８２，４００ ２．３２％ －２８０，８００ ４，８０１，６００ ２．１９％

４、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３０３，５６８ ０．５９％ －３６１，６０８ ９４１，９６０ ０．４３％

５、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６、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７、内部职工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８、高管股份 １０，０６５ 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６５ ０．００％

９．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６０，０６６，３３３ ２７．３７％ －２７，５６４，７０８ ３２，５０１，６２５ １４．８１％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９，４１３，６６７ ７２．６３％ ２７，５６４，７０８ １８６，９７８，３７５ ８５．１９％

２．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４．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５９，４１３，６６７ ７２．６３％ ２７，５６４，７０８ １８６，９７８，３７５ ８５．１９％

三、股份总数 ２１９，４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２１９，４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本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１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３１６００００ １０．５５ １０９７４０００ ５ ３７８９６３００ １７．２７ 注１

２

成都鑫同盛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２４００００ ０．１１ ０ ０ １５６０００ ０．０７ 注２

３ 四川中地发展有限公司 １９２０００ ０．０９ ０ ０ １２４８００ ０．０６ 注３

４ 李福平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５６０００ ０．０７ 注４

５ 黄鹤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６５０００ ０．０３ 注５

６ 李德宜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７９２４８ ０．０４ 注６

７ 李慧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１０６０ ０．０１ 注７

８ 阮晓蓉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６０００ ０．０１ 注８

９ 吕秀清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６５００ ０．００ 注９

１０ 孟礼庭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７８００ ０．００ 注１０

合计 ２３５９２０００ １０．７５ １０９７４０００ ５ ３８５３８７０８ １７．５６

注１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之变动过程
本公司股改实施日，高投集团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２３１６万股。 此后，其所持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因追加承诺、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支付股改对价等发生变化，至本公告
刊登日其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４８８７．０３万股。

注２ 成都鑫同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之变动过程
本公司股改实施日， 成都鑫同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２４

万股。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２ 日，其按照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有关规定支付对价股份８．４万
股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１５．６万股。

注３ 四川中地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之变动过程
本公司股改实施日， 四川中地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１９．２万股。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２ 日，其按照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有关规定支付对价股份６．７２万股后，

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１２．４８万股。

注４ 李福平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之变动过程
本公司股改实施日，李福平不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０８年５月５日，四川省

广汉市公证处出具的（２００８）广证字第６８６号公证书载明，四川省广汉市华鑫物资有限公司
持有的本公司２４万股由李福平承接。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６日，李福平就该２４万股股份，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必过户手续。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２ 日，李福平按照本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有关规定支付对价股份８．４万股后， 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１５．６万股。

注５ 黄鹤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之变动过程
本公司股改实施日，黄鹤不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２日，上海市浦

东公证处出具的（２００８）沪浦证经字第２７４号公证书载明，上海新昌家具有限公司持有的本
公司限售流通股１０万股由黄鹤享有。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３日，黄鹤就该１０万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过户手续。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２ 日，黄鹤按照本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有关规定支付对价股份３．５万股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６．５

万股。

注６ 李德宜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之变动过程
本公司股改实施日，李德宜不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０日，成都市

青羊区人民法院判决成都市立川家电商贸公司持有的１２．１９２万股本公司法人股归李德宜
所有。 ２００８年３月６日，李德宜就该１２．１９２万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毕过户手续。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２ 日，李德宜按照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有
关规定支付对价股份４．２６７２万股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７．９２４８万股。

注７ 李慧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之变动过程
本公司股改实施日，李慧不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５日，李慧拍得

四川北海物资供销公司所持本公司３．２４万股定向法人股。 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０日，李慧就该３．２４万
股股份，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过户手续。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１２ 日，李慧按照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有关规定支付对价股份１．１３４万股后，持有本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２．１０６万股。

注８ 阮晓蓉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之变动过程
本公司股改实施日，阮晓蓉不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３日，成都市

金牛区人民法院裁定， 将成都华大医药研究所持有的本公司法人股５万股中的４万股所有
权变更到阮晓蓉名下。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３日，阮晓蓉就该４万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过户手续。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２ 日，阮晓蓉按照本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的有关规定支付对价股份１．４万股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２．６万股。

注９ 吕秀清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之变动过程
本公司股改实施日，吕秀清不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３日，成都市

金牛区人民法院裁定， 将成都华大医药研究所持有的本公司法人股５万股中的１万股所有
权变更到吕秀清名下。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３日，吕秀清就该１万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过户手续。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２ 日，吕秀清按照本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的有关规定支付对价股份０．３５万股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０．６５万股。

注１０ 孟礼庭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之变动过程
本公司股改实施日，孟礼庭不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１日，成都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裁定， 将登记在成都四创新技术研究所名下的本公司１．２万股
法人股过户给孟礼庭。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４日，孟礼庭就该１．２万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过户手续。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２ 日，孟礼庭按照本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的有关规定支付对价股份０．４２万股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０．７８万股。

（二）股改实施后至今本公司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 股 东 数 量
（户）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７．１４ ２４９ ５５

，

５２７

，

３９２ ２５．３

２ ２００８．３．２４ ４０ ２

，

５５１

，

９００ １．１６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根据《上市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本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履行股权分置改革
相关承诺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以下结论性核查意见：

上述限售股东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作出的各项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的解
除限售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本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５％及以上。

否。

本公司控股股东高投集团承诺： 如果高投集团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
易系统出售所持本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５％及
以上的，高投集团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本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一）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情况；

否。

（二）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本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
担保情况；

否。

（三）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本公司股票的
行为；

否。

（四）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１％以上的股东是否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
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是。

九、备查文件
（一）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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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信息披露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

１００２

号宝安广场
Ａ

栋
２２

楼
Ｈ１

室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

１００２

号宝安广场
Ａ

栋
２２

楼
Ｈ１

室
法定代表人：麦伟成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
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
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收购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
的有关规定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或与之相
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刊登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
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
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
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椰岛 指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的方式使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海南椰岛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发生变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

１００２

号宝安广场
Ａ

栋
２２

楼
Ｈ１

室
法定代表人：麦伟成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６９９８２１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

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项目）。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４

日至
２０５２

年
４

月
１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７３６２７７４７５

主要股东名称：恒隆国际有限公司（

９５％

）、深圳市丰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５％

）

通讯方式：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
１００２

号宝安广场
Ａ

栋
２２

楼
Ｈ１

室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麦伟成 男 董事长 中国 深圳
曾立华 女 董事 中国 深圳
陈简勋 男 董事 中国 深圳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上市地点 股票代码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０００００９ ９１，６６８，２６７ ８．４０％

第三节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海南椰岛股份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战略发展需

要。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增
加其在海南椰岛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海南椰岛股份

８

，

３００

，

０５７

股，占海南椰岛总股本的
５．００％

。

二、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采用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的方式， 拥有权益的股份增

减变动达到
５％

的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性质及权利限制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海南椰岛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为流通股， 不存在任何权

利限制。

第五节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
买卖海南椰岛股票情况如下：

日 期
买 入 卖 出

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 ／股） 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 ／股）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７日－７月２３日 ７，２８２，６４２ １１．３２－１３．３８ － －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４日－８月２８日 １，０３３，４１５ １１．３５－１２．７５ １６，０００ １１．９９－１２．０８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

他事项， 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
的其他信息。

二、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麦伟成

签注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 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

１３－１

号
股票简称 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

１００２

号
宝安广场

Ａ

栋
２２

楼
Ｈ１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８

，

３００

，

０５７

变动比例：

５．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麦伟成
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６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３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５５

，

２３２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０．０８％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以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
２０２

，

３４８

，

９９２

股为基础， 由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部
流通股股东按比例支付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计

２５

，

０３７

，

８８１

股，使流通股股
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３

股股份对价。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为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

况

１ 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的海南海药非流通股自获得上市
流通权之日起，至少在３６个月内不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在上述锁定期满
后，只有价格高于１０．０元 ／股（若自非流
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之日起至出售股
份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事项，则对该价格作相应处理）时，

才能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方式出
售所持有的海南海药股份。 亦无计划在
解除限售后６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系统出售股份达到５％以上。

严格履行了在股权分置改
革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２ 长沙大智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
份转让指导意见》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 偿还被代垫股份

履行完毕。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１５５

，

２３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１

深圳市南方同正
投资有限公司 ３２，７５１ ３２，７５１ ０．８５ ０．０２ ０．０２ ４１，１５６，８９７

２

长沙大智投资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１２２，４８１ １２２，４８１ ３．１６ ０．０６ ０．０６ ０

合 计 １５５，２３２ １５５，２３２ ４．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８ ４１，１５６，８９７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８７４，７７７ １．８３％ －１５５，２３２ ３，７１９，５４５ １．７６％

１、国家持股
２、国有法人持股
３、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０１８４１４ ０．４８％ －１５５，２３２ ８６３，１８２ ０．４１％

４、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境外法人持股
６、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股权激励限售股 ６４０，０００ ０．３０％ ６４０，０００ ０．３０％

８、高管股份 ２，２１６，３６３ １．０５％ ２，２１６，３６３ １．０５％

９．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３，８７４，７７７ １．８３％ －１５５，２３２ ３，７１９，５４５ １．７６％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０７，４７４，２１５ ９８．１７％ ＋１５５，２３２ ２０７，６２９，４４７ ９８．２４％

１．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７，４７４，２１５ ９８．１７％ ＋１５５，２３２ ２０７，６２９，４４７ ９８．２４％

２．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２０７，４７４，２１５ ９８．１７％ ＋１５５，２３２ ２０７，６２９，４４７ ９８．２４％

三、股份总数 ２１１，３４８，９９２ １００％ ２１１，３４８，９９２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１

深圳市南方
同正投资有
限公司

３９，７６２，５９１ １９．６５ ４１，７６８，４７６ １９．７６ ３２，７５１ ０．０２

２

长沙大智投
资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１５５，２３２ ０．０８ ０ ０ １２２，４８１ ０．０６

合计 ３９，９１７，８２３ １９．７３ ４１，７６８，４７６ １９．７６ １５５，２３２ ０．０８

注：（

１

）为了使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
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同意对当时未明确表示同意的十一名非流通股股东
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信托投资公司、上海新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平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海南保险职工经济技术开发公司、海口邦达资
讯产业服务中心、海南洋浦海中教育实业公司、海南中侨旅业有限公司、烟台
开发区宏伟电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烟台信安科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烟台
开发区元丰贸易有限公司的执行对价安排先行代为垫付对价

２

，

２２０

，

７３１

股。

代为垫付后， 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应
当向代为垫付的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款项，或者取
得其同意。

（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上海岩鑫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岩鑫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通过司法拍卖获得了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海南海药法人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４７％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出具的《异地股东股份过户确认单》，中国轻骑集团有
限公司所持股份已过户至上海岩鑫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新威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 （原上海新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更名为上海新威企业发展有限公
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更名登记手续。 ）和
上海平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已向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偿还代为垫
付的对价安排，分别为

１

，

０５４

，

９１２

股、

２１７

，

０２４

股、

１２２

，

３７０

股，深圳市南方同正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海南海药原股份

３９

，

７６２

，

５９１

变更为
４１

，

１５６

，

８９７

股。

（

３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烟台开发区宏伟电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烟台开发
区元丰贸易有限公司已向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对
价安排，分别为

２１１０

股、

２１１０

股，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海南海药
原股份

４１

，

１５６

，

８９７

变更为
４１

，

１６１

，

１１７

股。

（

４

）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０１

）

－

中执字第
７７１

号，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裁定海南省信托投资公司持有的海南海药限售流通股
２

，

８７８

，

７２２

股，转让到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立的股东账户内，本次转让后海
南省信托投资公司不再行使上述股份相应的股东权利及履行相应义务。 中船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司法裁决获得了上述海南海药限售流通股

２

，

８７８

，

７２２

股，占总股本的
１．３７％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出
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海南省信托投资公司所持股份已过户至中船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该部分股份对价安排相应义务由中
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履行。

（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６

日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股票
形式向垫付方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偿还了为其代垫的股权分置改
革对价共计

６０７

，

３５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０．２９％

），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海南海药原股份

４１

，

１６１

，

１１７

变更为
４１

，

７６８

，

４７６

股；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海南海药原股份
２

，

８７８

，

７２２

变更为
２

，

２７１

，

３６３

股。

（

６

）根据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０９

）雁执字第
１６７－

１

号，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５

日裁定海南洋浦海中教育实业公司持有的海南海药限售流
通股

１５５

，

２３２

股，转让到长沙大智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开立的股东账户内，

本次转让后海南洋浦海中教育实业公司不再行使上述股份相应的股东权利
及履行相应义务。 长沙大智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通过司法裁决获得了上述
海南海药限售流通股

１５５

，

２３２

股，占总股本的
０．０８％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出具
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海南洋浦海中教育实业公司所持股份已过户至长
沙大智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该部分股份对价安排
相应义务由长沙大智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

（

７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４

日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长沙大智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以股票形式向垫付方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偿还了为其代垫的股
权分置改革对价共计

３２

，

７５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０．０２％

），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海南海药原股份

４１

，

７６８

，

４７６

变更为
４１

，

８０１

，

２２７

股；长沙大智投
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海南海药原股份

１５５

，

２３２

变更为
１２２

，

４８１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
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１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２日 １４ ２３，３１６，８３３ １１．５２

２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９日 ４ ６，５４６，０４０ ３．２４

３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９日 １ １８，８１４，１７７ ８．９７

４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２日 ２ ４４，０３９，８３９ ２０．９８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海南海药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并做出相

关限售承诺的限售股份持有人均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做出的各
项承诺。 海南海药本次符合条件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并不影响其他股改承诺
的履行，此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剩余限售股份将依据法律、法规和有
关承诺的要求继续实行限售安排。 海南海药本次部分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 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保荐机构同意海
南海药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

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将严格遵守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亦无计划
在解除限售后

６

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以上。 如
果本公司计划未来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海南海药解除限售流
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本公司将于第
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
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
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
交所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０

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

２００９

年第
９

号）

� � � �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已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正式生效，

根据《长盛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长盛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基金投
资者的累计收益定于每月第一个工作日集中支付， 因此本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对本基金自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累计收益进行集
中支付并结转为基金份额，现将有关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收益支付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将投资者所拥有的自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累计待结转收益进行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直接结转为基金份额，不进行现金支
付。

投资者的待结转收益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投资者累计待结转收益
＝∑

投资者日待结转收益（即基金份额持有人日待结转收益
逐日累加）

投资者日待结转收益
＝

（投资者当日所持有的基金份额
＋

当日累计待结转收益）

×

当
日基金收益

／

（当日基金总份额
＋

所有待结转收益）

投资者当日待结转收益以截尾的形式保留到小数点后八位， 截尾部分当日进行二
次分配。

投资者累计待结转收益结转为基金份额时，以截尾的方式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截留
部分保留在投资者收益账户内。

二、收益支付时间
１

、收益支付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２

、收益结转基金份额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３

、本次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

三、收益支付对象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四、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为收益再投资方式，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１

、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开放式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

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２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手续费。

六、提示
１

、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 》（证监基金字
［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的规定，投资者当日申购的本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本基金的分
配权益，当日赎回的本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２

、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定于每月第一个工作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
为基金份额。 如遇特殊情况，将另行公告。

七、咨询办法
１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２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３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０１０－６２３５００８８

４

、本基金销售机构：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国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国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第一创
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九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５

股票简称：

＊ＳＴ

海星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１００

西安海星现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２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西安海星现代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珠海格力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８

〕

１１３８

号）。 现就本公司向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置换、购买的珠海格力
房产有限公司和珠海格力置盛房产有限公司各

１００％

的股权过户情况公告如
下：

一、购买相关资产的过户和验资情况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珠海格力房产有限公司和珠海格力置盛

房产有限公司各
１００％

的股权已经过户到本公司名下， 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
手续。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

（利安达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０３２

号）：“经我们审验，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止，贵公司
已收到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股本） 合计人民币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贰亿肆仟万元）。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以其所持有的珠海格力房
产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珠海格力置盛房产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与贵公司资产

置换后的差额作为实际缴纳出资
１

，

６１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
民币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本次股本溢价转增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１

，

３７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二、风险提示
上述《关于核准西安海星现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珠海格力集团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１３８

号）的有效期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目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但能否在中国
证监会批文规定时间内顺利实施完成，依然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三、公司提示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是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 本公司董事会
提醒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详细阅读上述公告及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西安海星现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生命周期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经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批准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生命
周期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双基金经理之一———贺轶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基
金经理的职务。 在贺轶先生离任后，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生命周期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由现任基金经理冯烜先生单独管理。

我公司已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了贺轶先生基金经理的注销手续，同时
将有关事项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经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批准汇丰晋信动态策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双基金经理之一———王春先生因工作需要不再担任基
金经理的职务，公司另有任用。 在王春先生离任后，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由现任基金经理邵骥咏先生单独管理，

我公司已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了王春先生基金经理的变更手续，同时
将有关事项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